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经费审批管理办法（修订）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的经费管理，明确经费审批权限，规范经费审批程序，落实经济责任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会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广东省民办高校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及国家其他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日常维持经费审批权限
第一条 人员经费：支付的各类人员劳务报酬，包括工资、津贴、各类补贴以及五险一金等人员经费支出。

（一）金额在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由人事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报校长审批。

（二）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由人事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校长审核后，再报学校董事长、集团执行董事审批。

第二条 日常运作经费：包括支付学校日常教学、行政、后勤、教辅等维持经费的支出。

（一）金额在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校长审批。

（二）金额在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校长审核，学校董事长、集团执行董事审批。金额超过 30万元以上的还需由集团主席签字审批。

第三条 学校归口或统筹的管理经费项目，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经本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经费管理部门审批。审批权限按上述第一条、第二条执行。

第二章
固定资产、物资采购审批权限
第四条 固定资产购置、物资采购：包括各类设备、图书购置，实验室改造及建设等；物资采购包括学校日常运作购置的低值易耗品、教学等物资。所有固定资产及物资采购归口由物资采购与设备管理部门负责进行采购。

一、固定资产及物资采购审批流程按学校“立项及采购审批流程”的相关规定办理。

二、固定资产、物资采购购置等报销，须附有进仓单、固定资产验收单；实验室改造、建设等需提供验收报告，进度付款的相关佐证材料。

三、审批权限

（一）金额在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报校长审批。

（二）金额在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校长审核，报学校董事长、集团执行董 事审批。项目金额超过30万元以上的还需由集团主席签字审批。

第五条 学校归口或统筹管理的经费项目，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经本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经费管理部门审批。审批权限按上述第四条第三项执行。

第三章 专项经费审批权限
第六条 财政专项经费：由上级拨付的财政专项资金、学校配套资金等。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的原则，不得挪作他用。

（一）金额在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校长审批。

（二）金额在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校长复核，报学校董事长、集团执行董事审批。金额超过30万元以上的还需由集团主席签字审批。

第七条 科研经费：上级拨付的纵向科研经费、其他单位支付的横向科研经费及配套经费。

（一）金额在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由项目负责人、项目主管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报校长审批。

（二）金额在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由项目负责人、项目主管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校长审核，再报学校董事长、集团执行董事审批。金额超过30万元以上的还需由集团主席签字审批。
第八条 学校归口或统筹管理的经费项目，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经本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经费管理部门审批。审批权限按上述第六条、第七条执行。

第四章 基本建设经费审批权限

第九条 基本建设经费：包括校舍构建、大中型校舍维修改造等。由项目负责人、基建部门负责人、分管基建校领 导审核，集团主席审批方能实施和报销。报销时需提供相应的施工合同、进度付款审核表等佐证材料。
第五章
预算外经费审批权限
第十条 预算外经费：未列入学校年度预算的追加预算须按照《集团全面预算执行控制及预算调整实施暂行细则》的规定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纳入预算管理。

第十一条 联合办学、短训班、各类考证等费用支出。

（一）金额在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校长审批。

（二）金额在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校长审核，报学校董事长、集团执行董事审批。金额超过30万元以上的还需由集团主席签字审批。

第十二条 学校归口或统筹管理的经费项目，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经本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经费管理部门审批。审批权限按上述第十一条执行。

第六章
工会、党群经费审批权限

第十三条 工会经费和党群经费按年初预算划拨到工会和党委账户，划拨经费审批权限：
    由工会、党群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校长复核，报学校董事长、集团执行董事审批。金额超过30万元以上的还需由集团主席签字审批。

第十四条 工会经费：按《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规定的权限由工会主席审批。
第十五条 上级拨款的党群经费：按学校党建活动经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权限由党委书记审批。
第七章
经费借款审批原则
第十六条 金额在 2,000 元以下的借款，原则上不办理经费借款手续。

第十七条 办理经费借款必须一事一借，前账不清，后账不借。请款人应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结算手续。
第十八条 办理经费借款审批权限

（一）金额在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报校长审批。

（二）金额在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校长审核，报学校董事长、集团执行董事审批。金额超过30万元以上的还需由集团主席签字审批。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批件、合同、物资采购申请单等。

第十九条 学校归口或统筹管理的经费项目，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经本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经费管理部门审批。审批权限按上述第十八条执行。

第八章
经费报销流程
第二十条 经费报销流程

一、物资采购报销流程
	程序
	流程职责
	备注

	1
	采购员填制经费支付审批单
	

	2
	仓管员验收签字
	

	3
	采购主管和部门负责人审核
	

	4
	分管校领导审核
	

	5
	财务处负责人审核
	

	6
	校长审核（批）
	经费开支在其审批权限内审批后，直接转入第8步，如超审批权限，按流程程序进行。（此步为审核）

	7
	集团领导审批
	

	8
	财务支付
	


	程序
	流程职责
	备注

	1
	经办人填制经费支付审批单
	

	2
	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审核
	

	3
	分管校领导审核
	

	4
	财务处负责人审核
	

	5
	校长审核（批）
	经费开支在其审批权限内审批后，直接转入第7步，如超审批权限，按流程程序进行。（此步为审核）

	6
	集团领导审批
	

	7
	财务支付
	


二、经费借支和非物资采购报销流程

	程序
	流程职责
	备注

	1
	经办人填制经费支付审批单
	

	2
	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审核
	

	3
	分管校领导审核
	

	4
	经费统筹管理部门负责人
	

	5
	经费统筹管理部门分管校领导审核
	

	6
	财务处负责人审核
	

	7
	校长审核（批）
	经费开支在其审批权限内审批后，直接转入第9步，如超审批权限，按流程程序进行。

（此步为审核）

	8
	集团领导审批
	

	9
	财务支付
	


三、归口或统筹的经费项目审批流程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